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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由我公司组织实施对中江县凯江镇荷花街89、91、93、95、97、99、101、103、105号9处资产三年租赁经营使用权进行公开竞租，为保证此次竞租的顺利进行，现将此次竞租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竞租标的：
1.凯江镇荷花街89、91、93、95、97号的三年经营使用权进行整体拍租，产权面积合计为207.89平方米，门面房内通水、通电，有厕所。
2.凯江镇荷花街99、101、103、105号的三年经营使用权进行整体拍租，产权面积合计为165.26平方米，门面房内通水、通电，有厕所。
二、租赁年限
本次竞租标的租赁年限为：即合同签订日起三周年。
三、竞租人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均可参与竞租，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
四、竞租保证金
1、新参与竞租的意向竞租人报名前须缴纳竞租保证金，缴纳竞租保证金转账时需注明竞租标的的名称、竞租人姓名。
2、现承租户报名参加本次竞租无须缴纳竞租保证金，使用履约保证金作为本次竞租保证金。
3、银行转账方式：
名称：中江振鑫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江县支行
银行账号：20351062300100000343891
缴纳截止时间为2026年01月20日17时，以到账时间为准, 若未按规定时间交纳到上述指定账户的，视为无效，将取消此次竞租资格。不接受现金缴纳竞租保证金。
	五、标的现场查看
参与本次竞租的意向竞租人须自行到现场进行查勘。凡报名参与本次竞租会的竞租人均视为已到现场进行了查勘，并对标的现状及标的本身瑕疵已有充分了解。标的本身瑕疵不影响竞租结果。
六、竞租底价：本次为有底价的资产竞租，竞租底价为公告中的租赁底价，未达底价不成交。
七、标的出租特别约定：
1.竞租成交后，竞得人须当场同竞拍人签订《竞租成交确认书》，拒绝签订《竞租成交确认书》的，不影响竞租成交的法律效力。
2.竞租成交的，竞得人须在成交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同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竞租保证金自动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
3.如竞得人未在规定时间内与竞拍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每延迟一天竞拍人按成交价款的1‰计收竞得人违约金（从竞得人缴纳的竞租保证金中扣取），如竞得人逾期三十日仍未签订合同缴清竞租成交价款的，由竞拍人收回本次竞租标的另行竞租，承租人（竞得人）所缴纳的竞租保证金不予退还。
4.本次竞租其它事宜，由竞拍人和承租人（竞得人）在租赁合同中明确完善。
八、特别说明
1.新意向竞租人按时足额缴纳竞租保证金后才能成为有效竞租人，并现场领取竞价号牌。现承租户报名参加本次竞租，如已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的则无须缴纳竞租保证金，使用履约保证金作为本次竞租保证金，现场领取竞价号牌参加竞租。
竞得人的竞租保证金自动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于合同终止且无违约情况时无息退还；未竞得人缴纳的保证金于2026年 1月30日前原渠道无息退还。
2.竞得人与竞拍人签订承租合同并缴清第一年度的租金后方能成为本标的的承租人。
3.租金采取年缴方式缴纳（先缴费后使用），竞得人签订承租合同后3日内应一次性预付一年度的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需提前一个月预付缴纳下一年度的房租，若超出规定期限的，按每天1‰收取违约金，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如甲方因政策变化等原因需收回该资产，按照租用实际时间计算租金，乙方不得据此向甲方提供任何赔偿或补偿。
4.竞得人负责承担租赁期间资产范围内的安全、消防及治安责任，购置必要的消防器材，并自费更换超出保质期限的消防器材。
5.租赁经营期间，乙方所租赁的房屋只能够用于合法经营使用，但不得用于堆放易燃物品、爆炸物品、有毒有害物品和严重污染房屋和环境卫生等物品。
以上竞租条款，竞租人应仔细阅读，并签名认可。
本次竞租标的：                                 
竞租人签名确认：                               
										
中江振鑫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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